
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
《公司章程》原条款 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后条款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,000 万

元。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,800 万

元。 

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,公司的经营范围

是: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；化学试剂和

助剂制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

粘合剂制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

外）；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防水嵌缝密封条

（带）制造；硬质橡胶制品制造；其他日用

化学产品制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

外）；建筑陶瓷制品制造；建筑用沥青制品

制造；货物进出口（专营专控商品除外）；

技术进出口；物业管理；自有房地产经营活

动；企业自有资金投资；油墨及类似产品制

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化工

产品零售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涂料制造（监

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涂料零售；

化工产品批发（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危险化学

品储存。 

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,公司的经营范围

是: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；化学试剂和

助剂制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

粘合剂制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

外）；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防水嵌缝密封条

（带）制造；硬质橡胶制品制造；其他日用

化学产品制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

外）；建筑陶瓷制品制造；建筑用沥青制品

制造；货物进出口（专营专控商品除外）；

技术进出口；物业管理；自有房地产经营活

动；企业自有资金投资；油墨及类似产品制

造（监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化工

产品零售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涂料制造（监

控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除外）；涂料零售；

化工产品批发（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危险化学

品储存；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；新材料技术

开发服务；新材料技术咨询、交流服务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,000 万

股, 均为普通股。其中：经批准首次向社会

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数额为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,800 万

股, 均为普通股。 



3,000 万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；发起

人持有 9,000万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%。 

 




